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现代化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重要支撑。十年来，从深化制度建
设、强化制度执行等层面，我省切实
把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
力现代化落到实处，全面提升生态环
境治理效能。

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批示指示
精神，省委、省政府扛牢扛实滇池沿岸
违规违建整治政治责任，以破局姿态、
根治气魄、雷霆手段抓拆违、强整改、
促治理。拆除或迁出建（构）筑物面积
110.69万平方米，环湖路临湖一侧减
少建设用地17250亩、建筑面积639万
平方米，恢复生态湖滨带14公里，一、
二、三级保护区内新增绿地面积约
192万平方米，滇池沿岸过度开发、无
序开发、贴线开发现象得到全面遏制
和根本扭转，为全省生态环境保护树
立了铁规矩、新标杆，整改工作取得决
定性成效。

把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作为督促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把“利剑”，省委、
省政府以鲜明的态度、坚决的措施推
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第一
轮中央督察和“回头看”反馈云南的
110个问题全部完成整改。第二轮中
央督察反馈的50个问题已完成整改8
个，其他问题整改按时序推进；督察曝
光的5个典型案例完成整改2个，其余
3个问题正按时序推进。3069件群众
投诉举报问题办结2896件，阶段性办
结 32件，办结率 95.4%。今年 7月 11
日，滇池沿岸长腰山过度开发问题整
改作为正面典型案例在央视
《焦点访谈》栏目进行了报道。

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
人表示，立足目前取得的整改
成效基础，我省将扛牢扛实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的
政治责任，践行项目工作法、
一线工作法、典型引路法，按
照任务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
单具体化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
改。继续抓好整改落实，对完成整
改的问题严格程序标准及时验收
销号，适时采取省级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及“回头看”等多种方式加强督
导检查，严防已经完成整改的问题
出现反弹。确保整改时限为 2022年
底的17个问题按时按质整改落实到
位，其余问题紧盯不放、完成一个销
号一个。

环评审批工作是发展中守住绿水
青山的第一道防线，直接关乎生态环

境质量的改善，提高环评审批效率是
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放管服”改革的重
要举措。

今年以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深
入践行省委、省政府作风革命、效能革
命工作要求，聚焦“守护好蓝天碧水净
土保护好生态环境是最大职责、支持
服务好经济社会发展是最大任务”的

“双重定位”，坚持“三法三化”工作法，
牢固树立“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
也是晚”的效率意识，加强对重大项目
环评审批指导，在坚守生态红线、法规
底线、产业政策线“三线”的基础上，用
改革创新方法，强化要素保障，大力推
进项目落地，逐步走活了全省环评审
批一盘棋。

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是生态环境保
护的基础性工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支撑。十年来，我省全力推进生态
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和监测工作任务落
实，在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建设、监测网
络国土空间覆盖、监测自动化水平提
升等各个领域成效显著。构建了一支
以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为核心、省生
态环境厅驻 16个州（市）生态环境监
测站为骨架、129个县级监测站为支
撑的监测队伍。

“十三五”末期，114个监测站通
过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具备获得
法定数据来源的资质。全省环境监测
站的标准化率为 67.4%，较“十三五”
初期提高了16.8%；建成了152个环境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370个地表水
监测断面、223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监测点、1433个土壤环
境质量监测点位、140个国控、省控辐
射监测点位以及城市噪声、酸雨和农
村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网；建成了 152
个空气自动监测站，实现了 129个县
（市、区）全覆盖。

随着全省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建
设，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
履责、社会参与、公众监督的“大监
测”格局，为全面强化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和推动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提供监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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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在全省生态环境系统积
极推动下，在各级相关部门共同努力
下，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蓝
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取得阶段
性成果，8个标志性战役完成既定目标
任务，全省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
善。全省 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超过
98%。九大高原湖泊水质总体向优向
好，滇池、星云湖摘掉“劣V类帽子”；
六大水系水质持续改善，出境跨界断
面水质 100%达标；与 2011年相比，全
省国控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提升 34.2
个百分点，劣于Ⅴ类水体比例下降
27.8个百分点。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今年 6月发布
的《2021年云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显示，2021年以来，全省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取得
积极进展。

大气环境质量状况方面，全省环境
空气质量总体良好，16个州（市）政府
所在地城市年度环境空气质量均符合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相
较于 2020年，16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基本稳定，其中景洪市改善幅度较大，
16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指标年平均值
连续 5年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
级标准；从优良天数来看，全省平均优
良天数比例为 98.6%，其中香格里拉、
丽江优良天数达到100%。

水环境质量状况方面，全省主要河
流国控省控断面符合国家《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Ⅲ类及以上标准，水质优良
的占 87.7%，较 2020年提高 1.3个百分
点；劣于Ⅴ类标准、水质重度污染的断
面占 2.8%，较 2020年下降 1.0个百分
点，全省主要河流水质保持稳定。49个

出境、跨界河流监测断面中，46个符合
Ⅱ类标准，水质优；3个符合Ⅲ类标准，
水质良好。六大水系干流出境、跨界主
要断面水质均符合Ⅰ至Ⅱ类标准。全省
湖泊、水库水质总体良好，优良率为
82.2%。全省47个州（市）级饮用水水源
地中，39个水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Ⅲ
类标准，达标率为 83%。191个县级城
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中，175个达到
或优于Ⅲ类标准，达标率为91.6%。

城市声环境质量状况方面，全省城
市声环境质量总体为好，其中全省城市
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总体为好；区域声
环境总体为较好；全省各类功能区昼、
夜平均达标率 96.9%，较 2020年提高
3.3个百分点。

从自然生态环境看，2021年全省
自然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为优，与 2020
年相比处于基本稳定状态，全省植被覆
盖度总体较好、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生
物多样性较丰富、土地胁迫和污染负荷
较轻微。在全省129个县（市、区）中，59
个生态环境状况等级为优，占全省县
（市、区）数的45.74%；其余70个生态环
境状况等级为良，占全省县（市、区）数
的54.26%。从辐射环境看，全省辐射环
境质量保持稳定，重点辐射污染源周围
辐射环境水平安全、正常。

2021年，我省生态环境状况指数
为 75.27，评价等级为优，较 2016年的
74.33有所上升；植被覆盖指数 93.32，
较2016年的89.80有明显上升；比2020
年74.57的生态环境状况指数、91.60的
植被覆盖指数有所上升。129个县（市、
区）生态环境状况等级均为优良。

不断提升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水
平、持续改善的生态环境质量，为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支撑。

精准施策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记者 胡晓蓉 通讯员 王艳梅 陈克瑶

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
衡，无异于解开一道复杂的“方程式”。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提升生态环境执法效
能，必须依靠长效机制和制度的构建，不
断优化执法方式提高执法效能。

紧盯创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和
筑牢国家西南生态安全屏障这条主线，
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创新开展联合执法
检查，并把联合执法检查作为创新机制
发现问题的重要手段和整合资源、形成
合力、注重成效的有效方法，将“执法+
技术”深度融合，紧盯重点，破解生态环
境执法热点、难点问题，严厉查处环境
违法行为，促进问题整改。

2021年，省生态环境厅开展生态
环境联合执法检查活动 9批次，覆盖
15个州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因
疫情防控未实施），共出动人员超过
9.2万人次，检查各类对象超过 2.3万
家，发现问题总数近 4.7万个，涉嫌环
境违法需立案查处近 2500家。检查覆
盖范围之广、检查内容之全、抽调人员
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发现问题体量之
大、执法能力提升之快、取得成效之显
著均是前所未有。

针对联合执法检查，省生态环境厅
制定云南省全年联合执法检查工作方
案，成立了以厅长为组长、分管副厅长
为副组长，主要业务处室、直属相关单
位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并
抽调业务和技术骨干全程参与联合执
法检查，各单位结合职能职责，全面梳
理业务工作中掌握的问题和线索，形成
任务清单推送现场组全面检查。同时，
各州市生态环境局也给予此次检查高
度重视，抽调精兵强将，局领导亲自带
队，县区分局长全程参与，为此次联合
执法检查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形
成了全省联合执法检查上下齐动“一盘
棋”局面。

在“一盘棋”局面形成基
础上，采取一州（市）包一
县（市、区）或多个县
（市、区）的方式，全

面推进联合执法
检查行动。各州
（市）检查组根

据承担任务
成立若
干现
场

执法小组，共对全省 15个州（市）、124
个县（市、区）、1320个乡（镇）进行检
查，实现地域、生态环境管理对象及群
众重点关注问题全覆盖。

坚持党建引领。联合执法检查坚持
以党建促业务，各现场检查组第一时间
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签订廉政承诺书，
随时开展廉政、安全教育、疫情防控提
醒，将党建工作贯穿于执法检查全过
程。将政治理论与业务学习实践深度融
合，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
充分发挥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
势，坚决树牢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一盘棋”思想，坚定完成工作任务的信
心和决心。

坚持问题导向。现场检查坚决贯彻
该发现问题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了
问题不报告、不处置就是渎职的要求，
坚持全面检查的同时，结合任务县（市、
区）实际情况和特点，突出重点区域、重
点流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聚焦中央
和省级督察反馈及长江经济带警示片
披露问题整改、重点排污单位、重大建
设项目、重要信访案件、重要环境敏感
区、危险废物产生与处置重点单位、城
镇生活垃圾与污水处理、重大生态环境
风险隐患等开展工作。

坚持质量第一。省生态环境厅全面
统筹协调工作开展，每天进行工作调
度，每天通报工作进展，及时研判突出
环境问题和重大环境风险隐患线索。派
出人员分区划片进行督导，帮助厘清检
查思路，指导发现区域突出问题。安排
专人负责案件质量把关，开展案件抽查
工作，及时反馈存在的问题，督促予以
纠正或补充完善，确保案件事实清楚、
程序合法、处罚得当。

坚持提升能力。联合执法检查探索
“执法+督察+业务+技术”融合，坚持以
老带新、以强带弱，业务骨干、执法能
手、行业专家合理搭配；有效利用无人
机、污染源自动监控、视频监控和环保
设施用水、用电监控等新技术、新手段，
提升发现问题的能力，完善发现问题的
机制，在实战中提升全省执法人员业务
能力水平。

坚持机制创新。通过建立“联合执
法+同步整改+同步查处+精准帮扶+环
保普法”工作机制，形成了联合执法检
查任务计划统筹制度、问题分析研判制
度、执法和技术联动制度、执法和督察
联动制度、问题反馈整改制度、整改跟
踪问效制度，形成了发现问题，推动解
决问题的工作闭环。

坚持普法并重。按照谁执法谁普法
的原则，将法律法规的宣传贯彻运用于
现场执法检查全过程。重视讲清楚涉嫌
环境违法的原因，不守法面临的法律后
果，对被检查的县（市、区）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和被检查对象起到警醒警
示作用。

立足已有成效，瞄准发展目标。全
省生态环境系统将更加突出精准、科
学、依法治污，让绿色遍布乡村，让河湖
扮靓山川，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
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以高水平
保护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坚持以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紧紧围绕努力建设成为全国生

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和筑牢国家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目

标，突出深化污染防治攻坚、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

题整改、推动“湖泊革命”、全面排查化解生态环境风险

等重点，深入实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全力

推进以长江流域为重点的六大水系保护修复等8个标

志性战役，扎实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持续抓好自然

生态保护，加强生态环境监管执法，不断深化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开创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新局面。

十年来，我省围绕努力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排

头兵，思想认识程度之深，污染治理力度之大，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深度之广，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

有。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成为云南的标配，蓝天白云、空

气清新成为云南的标识，青山常绿、良田沃土成为云南

的标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生态环境系统
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

生态环境改善 各项指标良好 强化制度建设 提升治理效能

严格环境执法 护航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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